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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李宜霈
電話：3322101#7420
電子信箱：10070050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4003169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400316901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4年度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市內介聘積分審

查暨市內介聘作業說明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4年度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介聘聯合作業日程

表辦理。

二、市內介聘積分審查作業：

(一)積分審查（含超額教師）時間：114年4月30日（星期

三）上午9時30分至12時假義興國小辦理。

(二)注意事項：

１、倘參加市內介聘之教師無法親臨現場接受審查，可委

託他人，委託人應攜帶申請人之委託書及相關證明文

件。

２、申請市內介聘之教師應攜帶審查相關證明文件正本

（無需另攜帶影本，正本驗後歸還）以供審查人員審

查：

(１)申請表正本1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4000238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4/11 15:3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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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相關證件：如教師證書、畢【結】業證書、派令

【聘書】、考核通知、獎懲、進修證件……等相關

證明文件（請確認各項申請條件需檢附文件），依

序裝訂成冊，並請各校校長及人事人員依據申請人

員所提相關證明文件確實審核後核章再行送件。

(３)進修研習時數：請各校（教務處）先行核算成週數

（35小時採計1週），以利審查。

(４)每位申請介聘之教師，請備妥學校開立在職證明書

（或服務證明書）。

３、另依「桃園市市立國民小學及幼兒園超額教師介聘作

業要點」第6點規定：「（第2項）超額教師申請市內

介聘時，得保留及採計歷次超額學校或幼兒園之積

分，並以一次為限。」，爰以前年度經超額教師介聘

至他校之教師，如欲申請本（114）年度市內教師介聘

時，積分審查當天需備妥當年度超額教師「介聘作業

教評會審查結果通知書」，始採計歷次超額學校之積

分。

４、請各校人事人員確實管制不得參加市內介聘教師之名

單（如曾經市內介聘成功而放棄受管制者）。

５、參與旨揭積分審查作業之送件人員於課務自理原則

下，核予公假登記。

三、市內介聘日程及重要事項提醒（業於114年4月1日人事作業

重要事項說明會說明）：

(一)114年4月14日（星期一）至4月29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1時

前，參加市內介聘教師（含超額教師）自行上網填報個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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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基本資料及選填志願（網址：https://eteacher.tyc.

edu.tw/）。

(二)114年4月30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30分至12時假平鎮區義

興國小辦理市內介聘教師（含超額教師）積分審查作

業。

(三)114年5月5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時至9時30分辦理超額教師

線上介聘作業，參與介聘之教師無需至現場，介聘結果

請逕至本市國小及幼兒園教師介聘網站查詢

（https://eteacher.tyc.edu.tw/）。請超額教師於上

午10時30分前至介聘學校報到，審查結果請介聘學校於

下午2時前回報平鎮區義興國小，屆時將開立Google表

單，回傳網址將公告於本市國小及幼兒園教師介聘網站

（https://eteacher.tyc.edu.tw/）。

(四)114年5月7日（星期三）上午8時30分至12時辦理市內教

師線上介聘作業，參與介聘之教師無需至現場，介聘結

果請逕至本市國小及幼兒園教師介聘網站查詢

（https://eteacher.tyc.edu.tw/）。請市內介聘教師

於下午1時30分前至介聘學校報到，審查結果請介聘學校

於下午3時30分前回報平鎮區義興國小，屆時將開立

Google表單，回傳網址將公告於本市國小及幼兒園教師

介聘網站（https://eteacher.tyc.edu.tw/）。

(五)申請市內介聘教師（含超額教師）於教評會報到當日核

予公假登記（惟課務、業務需自理），請攜帶國民身分

證（或駕照、健保卡、護照）等相關證明文件正本之一

至介聘學校辦理報到。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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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關教師介聘作業相關資訊，業公告本市國小及幼兒園教

師介聘網（https://eteacher.tyc.edu.tw/），請逕至網

頁下載並請教師留意日程及相關資訊。

五、檢附「桃園市114年度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市內介聘（含

超額教師）積分審查自主檢核表」及相關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、桃園市中壢區過嶺國民小學籌備處、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國民小
學籌備處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除外)、本市各公立學校附
設幼兒園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

副本：本局幼兒教育科、本局特殊教育科、本局學輔校安室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78



桃園市 114 年度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請【介聘市內他校服務】 

積分審查證明文件自主檢核表 

項目 證明文件名稱 檢核 

基本

資料 

1 

申請表正本 

(1)確認分數欄：校長(或代理人)是否完成核章；未完成核章不予審查 

(2)審查意見欄：人事人員及校長是否完成簽章；未完成核章不予審查 

(3)申請表應自行簽名確認 

□ 

2 

教師證書正本(□國民小學教師證  □特殊教育教師證) 

◎若正本遺失，請提供 

(1)教師證影本：需現職學校人事單位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章 

(2)現職學校函文教育部之「申請補發教師證」相關證明文件 

□ 

3 
專長證明文件正本(請依介聘班／類別提出，非此類介聘者免附) 

□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證 □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 □主任儲訓合格證書 
□ 

5 
在職或服務證明 

◎應加註現職服務學校聘任之科(類)別；如有留職停薪請加註期間及性質) 
□ 

6 復職同意函或公文(非留職停薪者免附) □ 

7 
原住民族身分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(未申請優先介聘者免附) 

◎應檢附最近 1 個月內(114年3月31日至114年4月30日止)資料提供審核。 
□ 

8 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認證正本(未申請優先介聘者免附) □ 

9 中高級以上客語能力認證正本(未申請優先介聘者免附) □ 

10 
【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全時進修之教師，其義務服務期間尚未期滿

者】申請市內介聘同意書正本(附件1)(非此類介聘者免附) 
□ 

年資 11 在職(服務)證明或歷年考核通知書正本 □ 

考核 12 歷年考核通知書正本 □ 

獎懲 13 

歷年獎懲令、獎狀正本 

(1)獎懲及獎狀應自行逐張依序排列，以方便審查。 

(2)自110年2月1日實施敘獎令無紙化措施，申請介聘之教師應自行自「公

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」(My Data 網站)列印敘獎令（逐張列印） 

(3)獎懲令若非逐張列印而是由人事單位於「WebHR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

統」列印之「機關年度獎懲敘獎明細表」，應加蓋人事主任章，以資

證明。 

□ 

研習

進修 

14 
最近 5 年(109年5月1日至114年4月30日止)研習證明文件 

(1)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或其他進修網研習證明正本(核章完成) 
□ 

15 

最近 5 年(108學年下學期至113學年上學期)進修學分證明 

(1)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書正本 

(2)學校同意進修相關文件 

□ 



16 教師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正本(附件2)(須完成核章) □ 

行政
專長 

17 
欲介聘學校校長開立之推薦函正本(非行政專長介聘者免附) 

◎申請行政專長介聘者提出推薦函可外加50分，無者免附 
□ 

※以上證明文件皆為正本審查 

  



附件1 

桃園市○○區○○國民小學 

教師申請【介聘市內他校服務】同意書 

 

本校○○○教師  

□帶職帶薪全時進修 

□留職停薪全時進修 

其義務服務期間尚未期滿者，經本校教

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同意其申請 114 年度介

聘市內他校服務。 

 

人事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1 1 4  年   月   日  

  



附件2 

桃園市114年度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請【介聘市內他校服務】 

教師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 
(介聘市內他校用) 

姓名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現職學校  到職日期 年  月  日 

A.研習 

1.全國在職進修網研習時數：             小時 

2.非「全國教師進修網」研習時數：       小時 

  合計            小時 

 共計           週（一週以三十五小時累計。未滿一週者不計分） 

  共計                分(週數*0.5) 

B.學分 

108學年 

下學期 
109學年 110學年 111學年 112學年 

113學年 

上學期 

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

上述欄位合計：         學分，共計           分(每學分*0.2) 

積分合計 

A+B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（最高10分） 

1.教師研習進修合計最高以10分為限。皆只採計最近五年現職任內積分。即自109年5月1日起

至114年4月30日止(積分審查當日)。不含留職停薪期間。若申請介聘之教師調入現職學校

未滿五年，則以調入現職學校當年度之8月1日開始計算。 

2.申請人應將：(1)研習證明正本(全國在職進修網或其他研習證明)、(2)進修學分證明正本、

(3)學校同意進修相關文件、(4)本「教師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」，送服務學校教務(教導)

處進行審查核章。並於積分審查當日繳交上述資料(1+2+3+4)送委員會備審。 

3.為維護教師權益及介聘審查機制之公平性，本「教師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」各校教務(教導)

處務必覈實審核，如有不實由申請人及各校自負全責。 

申請人簽名或蓋章： 

教學組長： 教務主任： 校長： 


